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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重組

本公佈乃中國秦發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刊發。

本集團的兩間主要貸款銀行（「原債權人」）於去年將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及一
間聯營公司欠負的尚未償還債務合共約人民幣 448,433,819元（包括截至二零二
零年二月十日的合共本金金額約人民幣148,276,013元的債務及相關應計利息約
人民幣78,001,702元以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三日的合共本金金額約人民幣
195,925,179元的債務及相關應計利息約人民幣26,230,925元）（「原債務」），以折扣
方式出售予國內一間國營資產管理公司（「現債權人」）。有關交易為原債權人與
現債權人之間的商業決定。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八日，本集團跟現債權人就償還原債務達成貸款重組提案（「該
提案」）。根據該提案，現債權人同意原債務減少約人民幣 220,576,319元（「減債額
度」），即尚未償還債務的本金結餘將為人民幣 227,857,500元（「現債務」），該款項
免息。現債權人同意本集團由將二零二一年五月十日起分11期償還現債務（「經
修訂還款時間表」）。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的全年還款金額分
別將約為人民幣27,410,000元、人民幣 35,227,500元及人民幣165,2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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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該提案，本集團將有權提早償還部分或全部現債務以進一步減少現債務人
民幣677,500元（倘提早償還）。反之，根據該提案，倘本集團無法按經修訂還款時
間表償還現債務，現債權人將有權撤銷已授予本集團的減債額度及經修訂還款
時間表。

債務重組的財務影響目前正由管理層進行評估，並將由本集團核數師於本集團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定稿時進行審核。股東
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秦發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徐達

廣州，二零二一年五月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徐達先生、白韜先生、王劍飛女士及
譚映忠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錫源先生、沙振權教授及靜大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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